
《惠来县一般工业固废、市政污泥资源化处置项目用地预审选址意见报告书》（草案）公示

2021年 10月，惠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惠来县一般工业固废、市政污泥资源化处置项目用地预审选址意

见报告书》的编制工作。现已完成初步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对报告进行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建设地点：揭阳市惠来县惠城镇“松柏坑”。

2、项目建设规模：占地 3.0000公顷（约 45亩）。

二、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计划新建 2套 50吨/日的大件垃圾、250吨/日的一般工业固废 RDF生产线和生物质生物燃料生产线，1套 100
吨/日污泥干化处理系统，2套 80吨/小时中温中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和 2套 5.98MW蒸汽发电系统。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是满足惠来县环保配套的需要； 2、是强化规范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管理的需要；

3、是构建循环工业体系的需要。

四、评估结论

1、建设项目选址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供地政策，同时，本工程用地符合惠来县现行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要求。本项目建设与法律法规、相关政策规划相协调。

2、建设项目充分考虑了项目所在地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要素，项目选址符合建设工程设计和施工要求，与

区域自然条件相协调。

3、建设项目符合区域规划布局要求，与《揭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5年）》、《惠来县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等相关规划相协调。

4、建设项目紧邻 G238国道，一般工业固废、大件垃圾、市政污泥收集后车辆往返交通便利，且项目的建设不影响

区域路网的完整性与通畅性，本建设项目与城市交通规划相协调。

5、建设项目对所在区域的通信系统、供电系统、供水系统、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负荷影响较小，也不影响区域

基础设施的规划布局。建设项目本身也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本建设项目与区域市政基础设施基本协调。

6、建设项目不会对周边生活配套和公共服务设施产生负面影响，本建设项目与配套生活及公共设施规划相协调。

7、建设项目不涉及揭阳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初步成果，项目所在区域及周边不存在自然保护区，也未穿越揭阳

市现有的生态严控区，本建设项目与区域生态建设相协调。

8、建设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可通过有效防治措施和管理措施来加强项目建设管

理，不会对建设项目范围内及周边的环境质量带来明显的不良影响。本建设项目与区域环境保护规划基本协调。

9、建设项目符合城市防灾减灾要求，对区域公共安全影响小，与城市防灾规划相协调。

10、建设项目所在区域及周边无重要的名胜风景区、历史风貌区的分布，本建设项目与风景名胜、文物古迹、

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协调。

公示起止日期为 2021年 10月 15日至 11月 15日
在公告期间，任何单位及个人均可以书面、电子邮件等形式，对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便于更好地沟通和进一

步完善规划，请在提出意见或建议时，署名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单位公章。

定点公示场所：惠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

反馈意见受理单位：惠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人：佘卫民 电话：18998272932
函件接受：惠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电子邮箱：821585181@qq.com


